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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88_9D_c43_644342.htm 第一章 经济法概论 「基本要求

」 （一） 掌握法、法律和经济法的概念 （二） 掌握法律规

范与法律关系、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 （三） 掌握仲裁、民事

诉讼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 （四） 熟悉违反经济

法的法律责任 （五） 了解法的本质、特征、形式和分类、法

律体系与经济法律关系 「考试内容」 第一节 法和经济法 一

、法和法律 （一）法的本质与特征 1、法的本质 法是由国家

制定或认可，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，反映统治阶级意

志的规范体系。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。 2、法的

特征 （1）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。 （2）法凭借国

家强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。 （3）法是确定人

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。 （4）法是明确

而普遍适用的规范。 （二）法的形式和分类 我国法的形式主

要有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法规、特别

行政区法、行政规章、国际条约等。 根据不同的标准，可以

对法作不同的分类。 二、法律规范与法律体系 （一）法律规

范 法律规范，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、并以国家强制力保

证实施的、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。它赋予社会关系参

加者某种法律权利，并规定一定的法律义务。通常由假定、

处理、制裁三个部分构成。 假定，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的适

用该法律规范的情况和条件。 处理，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的

允许人们做什么，禁止做什么或者要求做什么的部分，实际

上即为规定权利、义务的行为规则本身。 制裁，是指法律规



范中规定的在违反本规范时，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。 

按法律规范的性质和调整方式，法律规范可分为义务性规范

、禁止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。按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程度，法

律规范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。 （二）法律体系 一

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法律部门，由这些法律部

门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、互相协调的统一整体即为法律体

系。法律部门又称部门法，是根据一定标准和原则所划定的

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。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划分为以下主要法

律部门： 1 .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法律部门，如宪法、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组织法、国务院组织法、民族区域自治法、香港特

别行政区基本法等。 2 .民法商法法律部门，如民法通则、合

同法、公司法、证券法、票据法、企业破产法等。 3 .行政法

法律部门，如行政处罚法、行政复议法、政府采购法、义务

教育法、环境保护法等。 4 .经济法法律部门，如预算法、审

计法、会计法、税收征收管理法、个人所得税法等。5 .社会

法法律部门，如劳动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妇女权益保障法

、工会法等。 6 .刑法法律部门，如刑法。 7 .诉讼与非诉讼程

序法法律部门，如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、仲裁法等。 三

、法律关系 （一）法律关系的要素 法律关系，是指法律规范

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，即

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。 1 .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律关系主体

，又称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，是指参加法律关系，依法享有

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。如公民（自然人）、机构和组织

（法人）、国家、外国人和外国社会组织等。 2 .法律关系的

内容 法律关系的内容，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

担的义务。其中，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权益，



表现为权利享有者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的自主决定作出或者不

作出某种行为、要求他人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自由；

义务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担负的必须作出某种

行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行为的负担或约束。 3 .法律关系的客

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，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

的对象。如物、精神产品、行为、人身等。 （二）法律事实 

法律事实，是指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，能够产生法律后果，

即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、变更或者消灭的情况。通常

划分为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。 法律行为，是指人们实施的、

能够发生法律上的效力、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。 根据不

同标准，可对法律行为作多种分类，如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

；积极行为（作为）与消极行为（不作为）；（意思）表示

行为与非表示行为；单方行为与多方行为；要式行为与非要

式行为；自主行为与代理行为等。 法律事件，是指不以人的

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、变更和消灭的法

定情况或者现象。 事件可以是自然现象，如地震、洪水、台

风、森林大火等不因人的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；也可以是某

些社会现象，如爆发战争、重大政策的改变等，虽属人的行

为引起，但其出现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并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

转移。 四、经济法 （一）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是调整因

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

总称。 1.市场主体组织关系。是指国家在对市场主体的活动

进行管理，以及市场主体在自身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

系。 2 .市场运行调控关系。是指国家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秩序，维护国家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干

预市场所发生的经济关系。 3 .宏观经济调控关系。是指国家



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因

素，实行全局性的管理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组织所发生的具有

隶属性或指导性的社会经济关系。 4 .社会保障关系。是指国

家在对作为劳动力资源的劳动者实行社会保障过程中发生的

经济关系。 （二）经济法律关系 1 .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。经

济法律关系是指由经济法律规范规定和调整而形成的权利和

义务关系。 2 .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。经济法律关系由经济法

律关系的主体、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和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

三个要素构成。 （1）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。经济法律关系

的主体，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，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

经济义务的当事人。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包括：国家机

关、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、经济组织的内部机构和有关人员

、个人。 （2）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。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

，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

务。 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密切联系，不可分离。 （3）经济

法律关系的客体。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，是指经济法律关系

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。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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